
《民國三十四年之蔣介石先生（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國三十四年之蔣介石先生（下）》

13位ISBN编号：9789860464669

出版时间：2015-11

作者：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　編

页数：76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民國三十四年之蔣介石先生（下）》

内容概要

本叢書係根據國史館出版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一至八十二冊，重新繕打、標號、校正
與排版，並經專家學者審定，以便閱讀、查考。《事略稿本》除摘錄蔣中正個人日記、反省錄與講演
詞外，更大量節錄函電、公文、重要外交會談及條約內容等，資料內容豐富翔實，誠為瞭解中國現代
史之一手檔案史料。本冊為民國三十四年之《事略稿本》，這一年正是同盟國戰勝軸心國關鍵性的一
年，收錄之史料有助於吾人理解抗戰勝利前後蔣中正的反攻軍事部署、國共問題、中美英蘇等國的外
交折衝和國內外情勢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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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起於民國十六年，迄於民國三十八年，逐日登錄蔣先生日記、函電
、公牘、文稿、講演等資料。此外，稿本亦提供正史所不能記者，諸如蔣先生之行止，對人之評論，
對事之分析，乃至為與不為之抉擇，誠為研究中國現代史事之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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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下冊 / 目錄
編纂說明
凡例
八月
一、美英蘇駐華三國大使集議根據柏林三國會議商定邀約中國外長組織五國外長會議。（一日）
二、魏德邁宣布美國第十航空隊自緬甸調華作戰。（一日）
三、手諭陳布雷、王寵惠、吳鐵城、陳立夫、王世杰、張厲生、谷正綱、張治中等人黨政要務。（二
日）
四、吳忠信電告新疆局勢益艱，周至柔簽註必須另派大員統一軍政。（二日）
五、毛邦初電告航空工業計畫國外進行情形。（二日）
六、面交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備忘錄，請美政府慎選領導美軍中國境內作戰之將官人選。（二日）
七、赫爾利轉呈美國總統杜魯門來電，要求將法屬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南地區劃歸東南亞戰區。（二日
）
八、與宋子文、王世杰談對俄基本方針；魏德邁來談越南南部戰區問題。（三日）
九、主席與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談話紀要。（四日）
十、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電陳整編法越軍情形。（四日）
十一、電宋子文關於東北各種工業及其機器皆應歸我國所有，以為日本償還戰債之一部份。（七日）
十二、宋子文、王世杰等抵莫斯科，與史達林舉行第七次會談。（七日）
十三、宋子文、王世杰電告與史達林晤談結果。（八日）
十四、蘇聯對日本宣戰，分三路進入東北，約各院長商其參戰後之政策。（九日）
十五、軍事會報指示日本投降時各種措施與預備事項；電何應欽指示對各戰區日軍投降應注意事項。
（十日）
十六、日本投降。（十一日）
十七、通令全國各部隊聽候命令，根據盟邦協議，執行受降之一切規定。（十一日）
十八、通令淪陷地下軍及各地偽軍，各就現駐地點，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不得擅自移動。（十一日）
十九、朱德以「延安總部」名義連發七道命令，指示各地共軍非法接受敵偽投降及擴大占領地區。（
十一日）
二十、宋子文、王世杰暨蔣經國電告與史達林、莫洛托夫商談結果；電復宋子文向史達林提出有關外
蒙疆界及旅順設施共同使用機構。（十二日）
二一、電魏道明關於租借法案請杜魯門予我國以特別之協助。（十二日）
二二、手擬派往各地警備與衛戍司令之人事令稿三十餘通。（十二日）
二三、王世杰電告與史達林對外蒙問題反覆談判迄無結果；電復宋子文、王世杰指示對外蒙及其他未
決事項准予授權權宜處置。（十三日）
二四、蔣經國電告中蘇談判萬不可停止或破裂，又與史達林最後談話，雙方均有讓步。（十三日）
二五、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十四日）
二六、錢大鈞、戴笠呈報岡村寧次表示日軍決將武器繳歸中央。（十四日）
二七、日本向中美英蘇四國正式投降，發表為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廣播演說。（十五日）
二八、電南京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指示六項投降原則。（十五日）
二九、決定對香港政策，不與英國競爭；對泰越問題，擬派滇軍進駐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接受日軍投
降。（十六日）
三十、與俞鴻鈞討論淪陷區偽幣處置方法。（十六日）
三一、英國通告將派兵重占香港，與取消越南本戰區之權責，並聲明控制西貢日軍之總司令部。（十
六日）
三二、朱德來電要求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十六日）
三三、岡村寧次來電。（十七日）
三四、核定各戰區接收招降之主管及分配各地區負責各部隊等令稿。（十八日）
三五、宋子文電陳會晤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和總統杜魯門談話詳情。（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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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中法兩國簽訂交收廣州灣租借地專約。（十八日）
三七、電宋子文與赫爾利、魏德邁商戰後中美合作辦法及租借法案物資武器繼續撥給計畫。（十九日
）
三八、駐華盛頓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電陳在美接洽情形。（十九日）
三九、中英、中法對於香港和越南接收受降問題的爭議。（十九日）
四十、宋子文電陳財政部擬定收復區金融復員工作具體辦法。（十九日）
四一、蘇軍占領哈爾濱、長春、瀋陽等城市，日本關東軍開始繳械。（二十日）
四二、約黨務幹部談外蒙問題之解決與宣傳綱領之要旨。（二十一日）
四三、日本軍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芷江；指示何應欽簽字地點改在南京。（二十二日）
四四、召集黨政軍高級人員說明中俄條約內容。（二十二日）
四五、電芷江何應欽，指示空運部隊往南京及岡村未履行投降條款前之處置。（二十三日）
四六、電宋子文整軍計畫飭由陳誠向魏德邁提出。（二十三日）
四七、王世杰簽呈奉諭擬具致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電文，同意授權英國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二十三日
）
四八、主持中央常務委員會與國防最高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討論中俄同盟條約，並宣布民族主義實
現方針。（二十四日）
四九、在國府簽署批准聯合國憲章。（二十四日）
五十、魏德邁來談美國軍事代表團組織任務及期限等大綱；電宋子文令向美國政府提商派遣駐華軍事
代表團。（二十四日）
五一、電令宋子文向美國海軍部提商戰後海軍助華法案。（二十五日）
五二、毛澤東電魏德邁請其派機並要求赫爾利飛延安接其來渝以保證其安全。（二十六日）
五三、電杜魯門闡明對於授權英國將官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之立場。（二十七日）
五四、宋子文電陳在美國接洽海軍考察團來華和增加六十師軍火事情形。（二十七日）
五五、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行九人由赫爾利陪同，飛抵重慶；張群和王世杰訪毛澤東作初步商談。（
二十八日）
五六、宋美齡首次訪晤杜魯門；杜魯門向國會提出租借報告。（二十九日）
五七、外交部抄呈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與史達林談話內容請赫爾利察閱。（三十日）
五八、政府各首長與毛澤東、周恩來會商軍政問題。（三十日）
五九、政府明令東三省劃為九省，派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主任，駐長春。（三十一日）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記三十四年大事年表
附錄一：電碼韻目對照表
附錄二：人名字號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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